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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會 
 

校友校董選舉程序 
 
 
 

1.0  引言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校友校董選舉辦法是根據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校董條例 及 教 育 局 校友校董選舉指引，再配合本會

的校友校董選舉辦法產生。 

 
2.0  人數和任期 
 

 

2.1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法團校董會章程已訂明校友校董名額為壹位。每屆任期

兩年，即由該屆開始年九月一日至該屆完結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任期滿可再

參加競選，惟只可連任一屆。校友會須向母校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註

冊為該屆校友校董。 

 
 
3.0  校友校董之產生方法 
 

 

3.1  所有校友會會員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每名合資格候選人必須同時獲得最小 

五名會員提名。候選人不可以同時是任何候選人的提名人。候選人及提名

人需經由本會確認其持有本會之會員資格，並有記錄證明該候選人過去慣常

出席及參與本會舉行之活動。每 名 校 友 ／會 員 可 提 名 本 人 或 另 一 名 合 資 

格 的 候 選 人 參 選。每名會員可提名一位候選人。 

 

 

3.2 候選人須在報名截止日期前將填妥之”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校董選舉

申請表格”及”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校董選舉提名表格”投入校友校董

選舉收集箱。逾期作廢，除非報名截止日期延期。 

 

3.3  如祗有一位候選人，該候選人將自動當選為校友校董。 

 

3.4 如沒有人獲提名，法團校董會可在不少於全體校董的半數支持下，根據教育

條例第40AP條向教育局提名一位校友註冊成為校友校董，但該名校友校董不

得為基智中學的教職員。 
 

3.5  倘若出現下列情況，有關幹事將不符合資格及不能提名為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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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或 

(b)  他/她不符合《校董條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

因此，任何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校友校董及家長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

時間 在學校舉行選舉，候選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4.0  選舉主任 

 

4.1 選舉主任的任命及執行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校友校董選舉

指引執行(見參考文件11.2) 

 

4.2  校友校董的選舉過程及結果，必須由會務秘書詳細記錄於會議記錄內，以供查

閱。 

4.3 如有任何校友對選舉提出查詢，必須在選舉開始前七天內以書面向選舉主

任發問，選舉主任須於收到查詢日期三十天內以書面答覆。 

 

4.4 選舉主任須填妥教育局校友校董選舉指引內的”校友校董選舉核對清單”並交

付校友會會長跟進。 

 

5.0 公佈結果 

 
5.1  選舉主任須透過校友會網頁及社交媒體途徑通知所有校友，公布選舉結果。 

 

5.2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認可校友會提出

上訴，並列明上訴的理由。認可校友會幹事應召開”上訴委員會會議” 討論選

舉上訴理據及議定上訴成功或不成功，並確保有關機制公平而開放透明。 

 
 

6.0  選舉後跟進事項 
 

 

6.1  校友會會長須於選出新任該屆校友校董七天內，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

校友出任母校的校友校董，並須提交”校友校董選舉核對清單”。其後，法團

校董會須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獲選的校友註冊為母校的校董。 

 
 

7.0  校友校董候選人和校友校董所需條件 
 

 

7.1  校友校董候選人和校友校董，必須認同母校的辦學宗旨及教育目標、愛護

學校、工作熱誠和有責任感，並願意遵守法團校董會的章程、會議常規和條

例、 以及集體負責和問責制度，以學校整體教育利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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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校友校董的角色及職責 
 

 

8.1  校友校董的角色及職責，協助制訂母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監察學校表現

、 並列席本會會議，以促進法團校董會與校友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9.0  填補臨時空缺 
 

 

9.1  如校友校董在任期內自動離職、或根據本章第 10.0 條例被罷免、或死亡，以

致校友校董職位出現空缺，校友會幹事會須以本章第 3.0 條例所述之方式在

兩個月內進行補選，填補空缺。填補出缺職位的新校友校董的任期並非重

新 起 計，而是繼續原任校友校董任期的餘下部分。如校友會幹事會無法於該

段 期 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理由，向常任秘書長申請和註冊

， 委 派當屆校友會會長暫替執行至繼任校友校董上任為止。 
 

 

9.2  如校友校董職位空缺剩餘任期不足三個月者，則剩餘任期由該屆校友會幹事 

會互選一人暫代，並由法團校董會向常任秘書長申報註冊。 

 
10.0  罷免程序 
 

 

10.1  若校友校董在任期內，被法庭裁判觸犯法例定罪 (簡易法律條例除外)，或

被 註冊醫生證明健康或精神有嚴重病症影響不能履行職責者，該校友校董

必須 立即自動離職。 
 

 

10.2  若校友校董在任期內有任何不適當行為，校友會幹事會可啟動罷免程序，按 

照章程召開緊急幹事會。如經校友會幹事會全體幹事 70%或以上人數通過認 

為該校友校董不適宜繼續擔任校董職位者，該校友校董必須立即離職。 

 
10.3  空缺將根據本章第 3.0 條進行補選。 

 

 

11.0 參考文件 

 

11.1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法例第279章《教育條例》 

1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校友校董選舉指引 

11.3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校董選舉申請表格(範本) 

11.4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友校董選舉提名表格(範本) 

 

 


